
【宪法宣传周】宪法 40 周年 努力把全面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



三是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原则和精神，通过立法创设新类型的法规规章，包

括监察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警规章、密码管理规章等，

适应了实践需要，丰富了立法形式。 

四是以代表大会决定+常委会立法或修法的复合立法形式，完善发展“一国

两制”制度体系。2020 年以“决定+立法”方式出台香港国安决定和香港国安法，

在不修改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当地有关法律的情况下，统筹并妥善解决了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依据和法律依据问题。

2022 年以“决定+修法”方式出台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

一和附件二，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 

第三，创新宪法实施机制。一是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特别是 2018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

席后，现场进行了宪法宣誓活动，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国家主席首次进行宪法宣誓，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是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审计法等制定修改中涉及宪法的有关问题进行合宪性研究，

确保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决议符合宪法规定、宪法精神的要求。比如，

2021 年 8 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宪法法律委在审议结果报告中增加专门

内容，就有关合宪性、涉宪性问题作出专门说明。法工委宪法室在每次常委会审

议前，对法律草案起草、审议、修改过程中发现的合宪性、涉宪性问题，形成研

究报告。 

本届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听取法工委关于备案审查工作的报告，加强

对备案审查工作中涉及的合宪性问题研究，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